
通  知 

115.2.26 

主旨：為鼓勵本會會員踴躍參加 2026年 ISRS(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

Remote Sensing），將對通過本會審查之論文(含宣讀型及海報型)

發表者，提供部份差旅費補助，以鼓勵會員踴躍參加。 

說明：ISRS將於 2026 年 5 月 13~15 日於日本松江召開 

1、請申請者於 2026 年 3 月 31 日前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(郵戳為憑)

向本會提出補助申請，申請文件(影本或數位檔)包括： 

(1)、本會補助參加國際會議申請表

(填表前請詳閱本會申請表之說明內容) 

(2)、論文發表接受函

(3)、提送之論文長摘要或摘要

(4)、其他有利本會審查之資料

(請詳閱本會補助參加國際學術組織會議辦法)

(5)、以學生身份申請者，需附指導教授推薦函

(6)、本會入會申請書

(尚未成為本會會員者，需一併檢附) 

2、申請文件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csprsmail@csprs.org.tw 及

csprs3f@gmail.com，以本會電子郵件回函為憑。 

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「11681 台北郵政 93-158 號信箱/中華民國航

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」。 

3、申請案件需通過本會之審查才予以補助，並於會議結束後二個月內

將發表之論文或競賽文案改寫後投稿於本會學刊，並取得正式投稿

證明，隨相關單據檢送至本會核銷。 

4、ISRS2026 大會網站：https://www.rssj.or.jp/isrs2026/ 

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敬啟 

Tel: (02) 8663-3468~9#10  吳小姐 

Fax: (02) 2931-7225 

https://www.csprs.org.tw/%e8%a3%9c%e5%8a%a9%e5%8f%83%e5%8a%a0%e5%9c%8b%e9%9a%9b%e5%ad%b8%e8%a1%93%e7%b5%84%e7%b9%94%e6%9c%83%e8%ad%b0%e8%be%a6%e6%b3%95/
mailto:csprsmail@csprs.org.tw
mailto:csprs3f@gmail.com


(1) 

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 

補助參加國際會議申請表  

1. 1997.3.22 訂定
2. 2002.8.26 第一次修訂
3. 2005.6.30 第二次修訂 (共 2 頁 )

4. 2024.9.07 第三次修訂

申 請 人

姓 名

中文： 出 生
年月日

性
別

英文： 身分證
字 號

任 職

單 位
職 稱

聯絡

電話  

(公 )  

(宅 )  

聯絡地址

參加會議名稱：
申 請 補

助 性 質

□論文 /競賽

□行 政 會 議

提送論文 /競賽題目： 發表形式

□口頭發表
(Oral)

□海報發表
(Poster)

□競賽
(Contest)

申請補助

各項金額

會 議 註 冊 費  機 票  生 活 費  

已向其它

機關申請

情 形

機 關

名 稱

提出

申請

日期

獲知

結果

日期

申

請

結

果

□未獲補助

□僅獲部份補助 項目： 金額：

□尚未有回音

參加行政

會議者請

填此欄

會議重要性說明
(牽涉我國權益事項 )  

參 加

身 份



(2) 

申請人歷年受本學會補助參加國際會議 /競賽後論文改寫投稿於 “航測及遙測學刊 ”
之情形 (自 2010 年起算 ) 

會 議 / 比 賽
名 稱

時 間
發 表 論 文
名 稱

改 寫 論 文
名 稱

改寫論文
投稿日期  

學刊刊登狀
況 ( 請 依 附 註

填寫代號 )  

附註：學刊刊登狀況，請依下列項目選擇正確的代號
1. 已刊登
2. 審查後屬 “修正後刊登 ”，審查中
3. 審查後屬 “修正後刊登 ”，修正中
4. 審查後屬 “修正後再審 ”，審查中

5. 審查後屬 “修正後再審 ”，修正中
6. 審查後屬 “不予刊登 ”
7. 未改寫投稿
8. 其他，請說明

申請人歷年於本會學刊論文發表之清單

說明：
(一)、本表依據 :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補助參加國際學術組織會議辦法
(二)、申請者應於 115年 3月 31日前檢附申請文件，提出補助申請 (如公告 )
(三)、本會學術委員會將對申請案進行審查，優先考慮條件如下： 1.以往受本學會補助出國參加會議

之論文投稿本學刊情形；2.以往於本會學刊論文發表之情形；3.申請參加本次會議論文之學術價
值； 4.已獲其他機關之補助情形； 5.其他可促進本會國際地位之事項。
請就有利審查之資料儘量提供。  

(四)、本補助為鼓勵學術活動性質，對申請結果有任何異議，本會不具說明之義務。
(五)、為辦理經費核銷，接受補助者需提出適當項目之正式單據 (機票、住宿、收據等 )。本會得將補

助金額視為申請人個人薪資所得處理。
(六)、接受補助者，不論補助額度之高低，均有義務將發表之論文改寫後投稿於本會學刊 “航測及遙測

學刊 ”。若為行政會議則應繳會議報告。

申請人 （簽章） 年   月   日




